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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63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东南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1 

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 

2018年 12月 28日，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

司”）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

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90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公司在收到

问询函后高度重视，立即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。现将问询函回复情况公告

如下： 

1、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取得时间、用途、目前使用情况，出售上述资

产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并据此进一步分析此次交易的必要性。 

回复： 

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万象”）拥有的上述土地使

用权及厂房位于宁波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788号，临时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时

间为 2007 年 7 月 30 日，土地使用权证取得的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7 日，使用期

限至 2053年 12月 1日止，系工业用地；出售的两幢厂房合计 10,196.86平方米

系 2013 年建成，做仓库使用，另外一幢厂房 6,839.13 平方米系 2016 年建成，

至今闲置。由于使用效率不高，空置率较高，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充分盘活

资产，拟出售上述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厂房。本次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厂房不会

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。 

 

2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定价为双方协商确定。请说明你公司未聘请评估机

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的主要原因，以及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允性。 

回复：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对于达到 9.3 条规定标准的交

易，若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其他资产，公司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

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。本次交易未达到上述标准，且评估报告需要土

地使用权分割完后出具，出于董事会审议程序的时效性，并在交易审议程序符合

相关规则及规定的情况下，故公司本次审议前未聘请评估机构进行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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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恒正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《宁波大东南万

象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源路 788 号工业用地房房地产市场价

值评估》浙恒估字（2018）第 12034 号，坐落于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源路

788 号工业用房房地产，土地面积 15802.20 平方米、厂房建筑面积 10,196.86

平方米，评估价值合计 5410.99 万元。 

宁波恒正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《宁波大东南万

象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源路 788 号工业用地房房地产市场价

值评估》浙恒估字（2018）第 12035 号，坐落于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源路

788号工业用房房地产，土地面积 12332.32平方米、厂房建筑面积 6,839.13平

方米，评估价值合计 4222.80 万元。 

根据上述评估结果，本次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厂房交易定价经双方协商，

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。公司认为交易价格是公允的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

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 

3、请结合上述交易对手方的财务状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货币资金、资产负债

率及银行授信等说明其履约能力、有无履约担保措施以及不能如期履约的制约

措施。 

回复： 

宁波舒普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舒普股份”）现有注册资本 1.48

亿元，系宁波纽新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纽新克电机”）之控股股东。 

宁波万象已于 2018 年 12 月底收到舒普股份及纽新克电机支付的款项

2833.7833 万元。截止 2019 年 1 月 3 日，宁波万象已累计收到舒普股份及纽新

克电机支付的款项 4833.7833 万元，银行保函 4,000万元，剩余 800万元将在开

具发票之后足额支付。舒普股份及纽新克电机不存在不能如期履约之风险。 

 

4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你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 4,948 万元。

请说明上述损益的具体计算过程，并请结合交易支付方式和资产过户安排等补

充说明上述交易事项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、入账的会计期间以及处理依据、是

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并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已披露的

2018 年度业绩预告产生影响。 

回复： 

宁波万象将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金源路 788 号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厂房予以

转让，其中经实际测绘出房地产土地 15,802.17平方米、厂房建筑面积 10,196.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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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转让给舒普股份；房地产土地 12,332.23平方米、厂房建筑面积 6,839.13

平方米转让给纽新克电机。经各方协商一致，本次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 9,633.42

万元。具体计算过程如下： 

本次转让款共计 9633万元，土地及房屋成本 1532万元，相关税费合计 1503

万元，所得税 1650万元（上述税费为参考数,具体以税务部门实收为准），实现

转让收益预计 4948万元。 

从企业会计要素的确认、计量角度看，企业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于无

形资产，企业建造的厂房、建筑物属于固定资产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—

无形资产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—固定资产》、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

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15 号）的规定，企业出售

无形资产、固定资产，应当将取得的价款与处置该无形资产、固定资产账面价值

的差额计入利润表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目。 

2018 年 12 月 29 日，上述交易对手方已取得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《不

动产权证书》，相应资产权证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。本次交易款项支付情况见上

述问题 3之回复。 

由于上述两项资产交易涉及资产权证过户手续已在 2018 年内办理完毕，且

部分交易价款已于 2018年内收讫，故公司认为将上述资产处置收益计入 2018

年度损益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—无形资产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—固

定资产》、财会〔2018〕15号等相关规定，但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。 

该次交易会增厚企业业绩，但由于公司对 2018年度业绩预告中已考虑宁波

万象该次土地转让收益，故对已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会产生较大影响。 

 

5、你公司认为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 

回复： 

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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